附件一：

2013年博士点基金申报条件

一、申报博士点基金博导类课题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凡在高校科研第一线工作、经正式批准具有指导博士生资格的教授（正高职称）,均可申请资助（已退休者不得申请）。为使博士点基金与人才培养密切结合，申请课题必须有在读博士生参加。

2．为加强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各校在申报课题时应优先保证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研究基地的课题申报。
3．为了有助于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工作的连续性,允许上述部门指导博士生的教授同时承担两项博士点基金课题研究工作（包括参加研究的课题），但不得在同一年度内同时申请两项课题，已承担两项课题的受资助者,须等其中一项课题完成后,方可再次提出申请。
4．单项课题申请经费不超过12万元。
5．申报课题应以基础性研究为主。

    二、申报博士点基金新教师类课题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博士点基金申报资格的学校在自然科学博士点上工作并具有博士学位的正式教师。
2．年龄不得超过40周岁（出生时间在1973年1月1日以后）。

3．在本博士点上工作不超过三年（2010年1月1日以后）。
4．未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过国家级各类科研课题。

5．单项课题申请经费不超过5万元。

6．凡获得过新教师基金资助的教师，不得作为课题负责人再次申请。
7．申报课题应以基础性研究为主。

三、博士点基金优先发展领域课题：

优先发展领域课题资助范围包括 “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地球科学”八个领域。

1．节能环保包括高效节能技术、资源循环利用、煤炭清洁利用、海水综合利用等。
2．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高端软件、高端服务器、数字虚拟等。

3．生物包括创新药物、生物医学工程、生物育种、生物农业、生物制造、海洋生物等。
4．高端装备制造包括航空装备、空间基础设施、轨道交通装备、海洋工程装备、智能制造装备等。

5．新能源包括核能、太阳能光伏、风电、适应新能源发展的智能电网、生物质能等。
6．新材料包括新型功能材料、先进结构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基础材料研究等。
7．新能源汽车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高能效、低排放节能汽车相关核心技术研究。

8．地球科学包括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空间物理学等。
申报博士点基金优先发展领域课题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凡在高校科研第一线工作、经正式批准具有指导博士生资格的教授（正高职称）,均可申请资助（已退休者不得申请）。为使博士点基金与人才培养密切结合，申请课题必须有博士生参加。
2．申请人必须作为项目负责人获得过博士点基金博导类课题资助并均已结题。
3．为加强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各校在申报课题时应优先保证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研究基地的课题申报。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指导博士生的教授若有已结题的博士点基金博导类课题并且目前只有一项博导类在研课题，仍可申报本课题。
4．本年度申请博士点基金博导类课题者（包括作为课题参加人）不可申报本课题（包括作为课题参加人）。
5．单项课题申请经费不超过40万元。

6．申报课题应以基础性研究为主。
四、申报博士点基金与香港研究资助局研究用途补助金合作项目课题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本项目必须由内地高校与香港教资会资助院校共同申请(香港教资会资助8所院校每校最多提交10份申请)，内地高校的申请人为在高校科研第一线工作、经正式批准具有指导博士生资格的教授（正高职称），已退休者不得申请。为使本项目与人才培养密切结合，申请课题必须有在读博士生参加。

2．在博士点基金申报高校中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部委所属的高校可以申报本项目课题，省属高校暂时不能申报本项目课题。
3．本合作项目的资助范围包括 “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包括医学)”、“新能源”、“新材料”、 “地球科学”六个领域。
4．本合作项目2013年拟资助课题10项左右，每项课题内地高校申请人的申请额度不超过40万人民币，香港地区高校申请人的申请额度不超过40万元港币。本项目采用资金不过境方式，博士点基金专项经费用于内地合作高校的科研工作、香港合作方来内地合作交流的费用以及符合《博士点基金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费用。
5.作为课题负责人或者参加人申报2013年博士点基金其他类别课题（博导类课题、新教师类课题、优先发展领域课题）的，不得申报本课题。
6．每位申请人作为项目负责人或者参加人最多申报一项此类课题，不得超项申报。

7．内地高校申请人与香港地区高校申请人分别提交的申请书的题目和内容应保持一致，如提供的资料不全或者不一致，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和香港研究资助局可取消申请人的申请资格。

8．其它事项内地高校以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发布的通知、《博士点基金管理办法》的要求为准执行；香港地区高校以香港研资局的相关要求为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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